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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

 

前    言 

 

确定和管控流域、区域可用水量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

制度的关键举措，是落实“四水四定”的基础和前提，贯穿

水资源刚性约束全链条。2021 年 4 月，省水利厅印发了《江

苏省可用水量确定技术大纲（试行）》，在全国先行试开展

了可用水量确定工作，初步明确了省、市、县 3 级可用水量

指标。2024 年 11 月，水利部印发了《关于开展可用水量确

定工作的通知》，对可用水量确定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。为

落实国家可用水量确定工作要求，按照国家技术大纲要求，

决定在全省开展可用水量复核完善和确定工作。 

可用水量确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形成全省流域水系、区

域可用水量成果，包括：一是需明确可用水量的流域、区域

管控单元名录；二是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，重点明确到 2030

年省、市、县 3 级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的可用水量。各地可

结合流域、区域水资源管理工作实际，在完成基本成果的基

础上，进一步深化、细化、拓展。 

为指导和规范全省可用水量确定技术工作，江苏省水利

厅水资源处、江苏省水资源服务中心制定了本技术大纲，统

一基础资料、指标口径、工作流程、技术方法和成果要求，

重点界定可用水量概念、确定方法、成果汇总要求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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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 

1.为贯彻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，严格流域、区域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用水量管理，促进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，指导和规范流

域、区域可用水量确定技术工作，制定本技术大纲。 

2.从流域层面看，可用水量是指在保障河湖基本生态用

水的前提下，通过技术可行、经济合理的措施，在一定时期

和工程条件下，该流域可供经济社会发展使用的水量；从区

域层面看，可用水量是指在符合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管控要

求的前提下，该区域可从各种水源取用的水量，包括本地地

表水可用水量、地下水可用水量、外调水可用水量和非常规

水最低利用量。 

3.可用水量具有约束性、动态性和阶段性等特点。 

①约束性：确定的流域可用水量，必须以流域水资源承

载能力为刚性约束，将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在合理范围

内；确定的区域可用水量，必须符合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管

控要求。 

②动态性：鉴于水资源条件的变化、经济社会发展对水

资源需求等的变化，可用水量的确定与管理要遵从自然规律，

为此，流域可用水量具有动态性，相应的区域可用水量也具

有动态性。 

③阶段性：考虑不同阶段水资源管理、节约用水、水生

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目标，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、水利工

程调配能力、水资源战略储备需求，因时制宜确定不同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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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用水量。 

4.本次工作范围主要为我省 13 个设区市辖区和主要跨

省、跨设区市河湖水系。 

5.现状水平年为 2023 年，规划水平年为 2030 年。 

6.本次工作应提出如下基本成果。 

①需要明确可用水量的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，分级

确定：报由水利部确定的跨省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；省

水利厅确定的跨省及跨设区市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（需

涵盖水利部确定的名录）；各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

跨设区市及跨县（市、区）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（需涵

盖水利部、省水利厅确定的名录）。 

②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，重点明确到 2030 年该行政区

域多年平均来水条件下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、地下水可用水

量、外调水可用水量、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。其中，本地地

表水可用水量应按照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细化分解到河

流水系。 

7.各设区市可结合流域、区域水资源管理工作实际提出

如下成果。 

①在需要明确可用水量的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内，

根据水资源开发利用管控需要，可进一步将可用水量细化明

确到具体河流、河段、湖库。具体由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

提出，报水利厅审定。 

②对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中具备条件的流域单元，



3 
 

可综合考虑工作需要和可操作性，明确到 2030 年 50%、75%、

90%和 95%来水频率条件下的地表水可用水量。 

8. 本大纲与后续出台的相关流域管理机构的具体技术

方案不一致的；或相关流域管理机构有新要求的，以相关流

域管理机构的具体技术方案和新要求为准。 

二、技术路线 

9.本次工作按照如下技术路线开展。 

①提出需要明确可用水量的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。

②确定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。③确定地下水可用水量。④确

定外调水可用水量，已明确的进一步细化到具体工程。⑤提

出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。⑥平衡形成一套成果体系。经过自

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统筹协调平衡、技术校验与合理性分析后，

形成全省可用水量成果。具体技术路线详见图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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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可用水量确定技术路线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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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依据 

10.本地地表水方面：第三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；

跨省、跨设区市、跨县（市、区）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等；

水网建设规划、流域综合规划、水资源规划等相关规划；生

态流量保障目标等相关文件确定的生态流量或下泄水量或

生态水位要求。 

11.地下水方面：第三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；地下

水管控指标确定成果；地下水保护利用规划。 

12.外调水方面：江水（南水）北调、江水东引、引江济

太等跨流域（区域）调水工程相关规划、可研及运行管理成

果。 

13.非常规水方面：《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

导意见》《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》《江苏省

“十四五”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》以及水网建设规划、流域

综合规划、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等要求的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

或再生水利用率等。 

四、确定需要明确可用水量的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 

    14.属于以下情形的，应列入需要明确可用水量的流域、

区域管控单元名录，如有特殊情况，需充分说明： 

    ①已批复跨省、跨设区市、跨县（市、区）江河流域水

量分配方案的，原则上应全部纳入。 

②已明确生态流量（水位）保障目标的重要河湖水系，

原则上应全部纳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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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③列入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（2022－2025 年）上

的河湖，原则上应全部纳入。此外，若母亲河断流是由于其

上游或者与之有密切水力联系的其他河流导致的，则应将导

致母亲河断流的该河流纳入。     

    ④对于其他河流水系，根据管理需要，将生态环境脆弱

敏感、水事矛盾突出、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、今后

水资源开发利用需求较大的河流水系纳入。 

    ⑤属于干支流关系或水力联系密切的河流水系，或者已

批复跨省、跨设区市、跨县（市、区）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

案的河流水系分配范围有重叠交叉的，可考虑适当打捆合并。 

    15.结合流域、区域特点与管理需要，在与各设区市水行

政主管部门充分沟通协调的基础上，制定需明确地表水可用

水量的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，填报附表 1。 

16.各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确定后的流域、区域管控

单元名录，收集梳理河流水系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基本情况，

填报附表 2。 

五、可用水量确定方法 

（一）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 

17.流域地表水可用水量分配给相关地区的水量份额，即

为相关地区在本流域内的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。 

    18.已批复跨省、跨设区市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，各

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以现有水量分配方案为依据，进一步

复核细化分解到需要明确可用水量的各流域单元，形成流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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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的初步成果。 

    19.没有可依据的跨省、跨设区市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

的，以流域综合规划、水资源综合规划、水网建设规划、第

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等为依据，同时参考各设区市批复

的跨县（市、区）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，由设区市水行政

主管部门进一步细化到需要明确可用水量的各流域单元，形

成流域、区域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的初步成果，填报附表 3。 

    20.各设区市批复的跨县（市、区）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

案符合水资源开发利用管控要求的，可直接采用。 

    21.省水利厅对流域、区域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的初步成

果的合理性进行检查，并与相关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协调达

成一致意见。 

22.本次工作主要提出多年平均条件下的本地地表水可

用水量成果，可结合相关工作基础以及水资源管理工作需要

等，提出 50%、75%、90%和 95%来水频率条件下的成果。 

（二）地下水可用水量 

    23.2030 年地下水可用水量，原则上采用地下水管控指

标方案中确定的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；对确需调整的，

可根据实际需求和地下水禀赋条件，经严格论证后按程序进

行调整，填报附表 4。     

    24.本地地表水和地下水转换关系密切的，可分别明确本

地地表水可用水量的上限（M1）和地下水可用水量的上限

（M2），以及本地地表水和地下水可用水量的总和上限（M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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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 M1+M2 可大于 M。 

（三）外调水可用水量和长江直接取水量 

    25.本大纲中的外调水，是指跨水资源二级区或独立河流

水系的调水量；长江直接取水量是指以长江干流为水源的自

来水厂和工矿企业自备水源取水供用水户使用的水量。 

    26.外调水量确定以江水（南水）北调、江水东引、引江

济太等跨流域（区域）调水工程相关规划、可研及运行管理

成果为依据，填报附表 5。 

27.对于河流水系间有水量调入调出关系的，在确定区

域可用水量时，该部分引调水量计入受水区；在分析流域、

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、复核流域、区域可用水量合理性时，

引调水量应计入水源区。 

28.长江直接取水量确定以自来水厂和工矿企业取水许

可、实际用水及运行管理等成果为依据，用于复核分析流域、

区域可用水量合理性，填报附表 6。 

（四）非常规水最低利用要求 

29.本大纲中的非常规水，是指经处理后可以利用或在一

定条件下可直接利用的再生水、集蓄雨水、淡化海水、矿坑

（井）水、微咸水。 

30.坚持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，确定非常规水的

下限（最低利用量），填报附表 7。引导鼓励不断提高非常

规水利用量，不设非常规水利用的上限。 

    31.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不得低于《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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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

见》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》以及水网建

设规划、流域综合规划、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等相关要求。 

六、成果合理性分析与复核 

32.根据流域管控单元内各地提出的地表水可用水量成

果，以及流域管控单元的水资源量，计算流域地表水资源开

发利用程度，结合地下水开发利用控制目标，计算流域水资

源总量开发利用程度，防止可能出现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

题。 

    33.地表水可用水量要分析能否满足主要控制断面的下

泄水量与河道内基本生态用水（水位、水量或流量）要求，

确定的主要控制断面基本生态环境需水量（水位）应与批复

的重点河湖生态水位（水量、流量）保障目标成果相协调衔

接。 

34.各设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范围内各级行政

区可用水量成果的合理性分析；省水利厅负责对各设区市提

出的可用水量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与复核等，重点负责跨省、

跨设区市江河流域可用水量成果复核及行政协调。 

七、工作步骤 

35.本次工作总体按照如下步骤进行：①省水利厅会相关

流域管理机构提出需明确可用水量的跨省河湖流域、区域管

控单元名录，会各设区市提出需明确可用水量的跨设区市河

湖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。②各设区市充分利用已有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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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，按照本大纲提出本市分水源可用水量成果，按照附表

中的表式整理填报有关资料，报省水利厅。③省水利厅对各

设区市可用水量成果进行数据汇总、复核与合理性分析，与

相关设区市协调一致后，报各相关流域管理机构。④根据全

国可用水量成果，省水利厅开展省级成果行政协调，明确各

设区市跨省、跨设区市河湖流域、区域可用水量。⑤各设区

市根据省级成果，将跨省、跨设区市河湖流域、区域可用水

量指标进一步分解到县（市、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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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需确定地表水可用水量的流域、区域管控单元名录 

序号 河流水系 
所在水资源

二级区 

涉及县级行

政区 

流域或区域 

面积 

（km2） 

是否为跨省/

跨设区市/跨

县（市、区）

河流 

是否批复水

量分配方案 

是否为已明确生

态流量保障目标

的重点河湖 

是否列入母亲

河复苏行动河

湖名单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注：填报的流域或区域面积为设区市管辖范围内的数据；无法确定流域或区域面积的，填报批复的水量分配方案中确定的分配面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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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主要河流基本情况表 

行

政 

分

区 

所在水

资源二

级区 

河流 

名称 

流域或

区域 

面积

（km2） 

河流 

长度

（km） 

控制站点基本情况 多年

平均

地表

水资

源量 

近 5 年平均 

地表水供水量（万 m3） 

地表水

开发利

用程度

（%） 水文站

点名称 

把口站

名称 

多年平均

天然径流

量（万 m3） 

本地地

表水 

调入水

量 

调出水

量 
小计 

设

区

市/

县

（

市、

区） 

 

河流 1            

河流 2            

河流 3            

……            

注：1.填报的流域面积、河流长度为设区市管辖范围内的数据。 

2.平原河网区，无把口站的，填报区域水位代表站名称。 

3.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采用第三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 1956-2016 年系列。 

4.近五年平均地表水供水量中的“小计”列=本地地表水供水量+调入水量-调出水量。 

5.地表水开发利用程度=（本地地表水供水量+调入水量-调出水量）/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。 

6.跨省、跨设区市河湖由各设区市填写报省，跨县（市、区）河湖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填写报设区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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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成果表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 m3 

行政 

分区 

所在

水资

源二

级区 

水平

年 

河流 

名称 
频率 

本地地表 

水资源量 

本地地表水

资源可利用

量 

水量分配方案/用

水总量控制指标/

相关规划确定的地

表水指标 

本地地表水 

可用水量 

本地地表水可用

水量对应的耗损

量 

设区市

/县

（市、

区） 

 

现状

年 

河流 1       

河流 2       

……       

2030

年 

河流 1 

多年平均      

50%      

75%      

90%      

95%      

……       

注：设区市成果由各设区市填写报省，县（市、区）成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填写报设区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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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地下水可用水量成果表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 m3 

行政分

区 

所在水

资源二

级区 

现状水平年地下水开采量 2030 年地下水可用水量 

平原区 
山丘

区 
小计 平原区 

山丘区 

小计 
潜水 承压水 小计 

其中：与地表水可用

水量重复 

设区市/

县（市、

区） 

         

注：现状水平年地下水开采量由各设区市填写报省，2030 年地下水可用水量由省填写。 

附表 5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外调水可用水量成果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 m3 

行政分区 工程名称 

工程性质

（在建/已

建/规划） 

调出流域

名称 

调入流域

名称 

设计调水 2030 年调水量 

调水量 设计频率 多年平均 50% 75% 90% 95% 

设区市/县

（市、区）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注：设区市成果由各设区市填写报省，县（市、区）成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填写报设区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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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重点河湖直接取水量成果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 m3 

行政分区 河湖名称 
取水户名

称 

社会信用

代码 

性质（在

建/已建/

规划） 

取水许可

证号 
许可水量 

取水口名

称 

近三年实际取水量 2030 年

直接取

水量 
2021 年 2022年 2023年 

设区市/

县（市、

区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设区市成果由各设区市填写报省，县（市、区）成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填写报设区市。 

 

附表 7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非常规水最低利用量成果表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 m3 

行政分区 所在水资源二级区 水平年 再生水 其他 合计 

设区市/县（市、区）  
现状年       

2030 年       
 

注：1.其他：包括集蓄雨水、淡化海水、微咸水、矿坑（井）水等。 

2.数据优先参考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、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结果及区域节水规划、海绵城市规划及其他统计数据； 

3.非常规水源应充分考虑可达性，根据现状非常规水源用水量适当扩大，下限为相关规划和各级关于非常规水利用政策规定的最小回用比例； 

4.设区市成果由各设区市填写报省，县（市、区）成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填写报设区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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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套水资源二级区可用水量成果表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亿 m³ 

行政

分区 

所

在

水

资

源

二

级

区 

水平

年 

本地地表水可用水量 
地

下

水

可

用

水

量 

非

常

规

水

最

低

利

用

量 

外调水可用水量 可用水总量 

用

水

总

量

指

标 

长

江

直

接

取

水

量 

多

年

平

均 

50

% 

75

% 

90

% 

95

% 

引

调

水

工

程 

调水量 

调

入

区 

调

出

区 

多

年

平

均 

50

% 

75

% 

90

% 

95

% 

多

年

平

均 

50

% 

75

% 

90

% 

95

% 

设区

市/县

（市

、区） 

 

 

现状

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30

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设区市 

合计 

现状

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30

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1.现状年为实际值，并填入相近的来水频率单元格内；2030 年为指标值，各来水频率单元格均需填写。 

2.设区市成果由各设区市填写报省，县（市、区）成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填写报设区市。 


